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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部队用粮质量和安全，国家粮食局、总后勤部、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部门先后发文，要求各地加强管理

，防止不合格粮食流入军营。"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各地

粮食部门在节日期间和日常供应中要进一步加强对军粮质量

，特别是粮食卫生指标的监督管理，保证让部队吃上"放心

粮"。为此，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军供粮油

质量安全工作 军供粮油质量安全是军粮供应工作的生命线，

保证军供粮油食品安全是军供部门的重要职责。近几年来，

军供工作在各方密切配合下，呈现出粮源可靠，质量提高，

供应稳定，服务优质的良好局面。但也有个别军供站对粮油

卫生标准重视不够，必须引起各级粮食部门的高度警觉，切

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军粮质量管理，保证供应部队的粮油

不仅符合粮油质量标准，而且必须符合国家粮油卫生标准和

《军粮供应管理暂行办法》对原粮新鲜程度的要求。 二、严

格落实军粮质量管理制度 （一）严格实行军粮质量全程监控

，落实责任制。军供部门要对军粮采购、加工、包装、运输

、保管、销售实施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军供站要认真执行

军供站长军粮质量第一责任人制度，严格按照《全国粮食系

统军粮供应规范化管理办法》的要求，落实军粮入库一批一

检一报告制度，不能以感官检验替代严格的物理、化学检验

。坚持每一批入库的军粮都必须有供货方提供的质量、卫生



检测报告。 （二）完善军粮加工资格准入制度。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要在坚持统一筹措、指定品牌、定点加工的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军粮加工企业资格准入制度。要用科学的

考评方法，选择规模大、信誉好、实力强的粮油加工企业，

规模化、集约化地加工生产军粮，提高粮油进入军供渠道的"

门槛"，逐步推行军粮的品牌化。军供粮油定点加工和品牌指

定工作，由省级军粮主管部门统一负责，不得层层下放。对

于不能提供质量、卫生检验报告的加工企业，绝不能指定为

军粮定点加工单位。要加强对定点加工企业的监管并定期进

行检查，或组织部队评议，不搞"终身制"，对于不符合军粮

定点加工资格的坚决淘汰。 （三）切实落实军粮质量检查报

告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局和各级军粮供应管

理部门要加强与部队各级后勤军需部门的联系，密切协作，

严格按照《军粮供应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认真落实军粮

质量检查和军地联查制度，不搞形式、不走过场。地（市）

级粮食部门每半年、省级粮食部门每年对当地军粮质量进行

一次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军粮质量检查要在每年10

月底前完成，并专题向上级报告。要注意解决基层军供部门

粮油卫生标准检验设施和人员缺乏问题，充分利用粮油质检

部门的技术力量，使用先进的检验仪器和科学、规范的检验

方法，对军粮质量进行定期抽样检测，监督军粮质量制度的

落实。 三、走访部队，征求意见 "八一"建军节前，各级军供

部门要深入部队、基层，虚心听取意见，及时发现和解决军

粮供应工作中的问题。同时，要主动征询部队意见，积极组

织优质粮油，丰富节日品种，满足部队需求，让广大官兵过

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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